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後本業注意事項 

新制重點一：加重未停讓行人罰則 

 
未暫停讓行人：最高罰則提高至新台幣 6000元，並記點 3點及接受道路安全講
習 3小時。 
未暫停讓視障者：最高罰則提高至新台幣 7200元，並記點 3點及接受道路安全
講習 3小時。 
若因未停讓行人、視障者，因而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處新台幣 7200元以上
3萬 6000元以下罰鍰。致人受傷者，吊扣駕駛執照一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吊銷駕駛執照。 
未停讓行人取締標準：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線，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不足 1
個車道寬(約 3公尺)」，及「汽車前懸、機慢車前輪已進入行人穿越道線上」，
始構成違規要件。 

 



新制重點二：修正違規記點制度 
新制的記點累計期由原本的半年延長至 1年。 
汽車駕駛人於 1年內記違規點數每達 12點者，吊扣駕駛執照 2個月；2年內經
吊扣駕駛執照 2次，再經記違規點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於 1 年內記違規點數達 6 點者，得申請自費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課程。完成講習後，扣抵違規點數 2 點；其扣抵，自記違規點數達 6 點之日起
算，1年只能扣抵 2點。 
過去逕行舉發案件因實務難以確認誰是駕駛人，而難以記點；新制改為記在車

主或車輛。若記在車輛，一年內記滿 3次將吊扣車牌 2個月。 
交通部表示，若車主是非自然人(例如公司、租賃業者等)，建議事前在監理服務
網線上辦理「主要駕駛人設定」，或是車輛違規後辦理「交通違規轉歸責」，

讓違規記點可以記在真正的駕駛人身上，不然就會記在該車輛上，一年內記滿 3
次將吊扣車牌 2個月。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營業車及新手(7月 1日及之後取得駕照者，一年內稱
為新手)違規加記 1點，以提醒駕駛人注意行車安全、勿違反規定。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 4條第 15款規定，自 2023年 7月 1日起，
初次領有駕駛執照的新手，在發照之日起一年內，若記違規點數達 6 點，須接
受道安講習。 
「監理服務網」可查詢個人目前累計的違規點數。 

 

 



新制重點三：提高無照駕駛罰則 

明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等均為無照駕駛。 
無照駕駛機車或小型車的罰鍰上限由新台幣 1萬 2000元提高至 2萬 4000元。 
5年內累犯即處最高額罰鍰，如有致人重傷或死亡並得沒入車輛。 
因酒駕吊扣(銷)駕駛執照再無照駕駛者，加罰 1 萬 2000 元(機車、小型車)或 4
萬元(大型車)。 
汽車所有人允許無照者駕駛其汽機車加重處罰吊扣牌照等。 

 

新制重點四：加重危險駕駛罰則 

「嚴重超速」定義由超過最高時速 60公里修正為「超過最高時速 40公里」；
提高罰鍰上限由新台幣 2萬 4000元提高至 3萬 6000元。 
危險駕駛態樣增訂在高速公路違規迴車、倒車、逆向行駛行為；依法應負刑責

時可加重二分之一。 

 



新制重點五：增加 13項民眾檢舉違規項目 

增加民眾檢舉違規項目，包含：在人行道違規(臨時)停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
誌行人穿越道，不減速慢行；起駛前，不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不

注意來、往行人，或轉彎前未減速慢行；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光，或倒車時不

注意其他車輛或行人。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的警

號，在後跟隨急駛；在公共場所出、入口或消防栓之前停車等違規行為，均納

入民眾得檢舉的項目。 

 

重點提示 
一、立法院於 2023年 4月 14日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包括

提高未禮讓行人罰則、檢討違規記點制度、增加民眾檢舉交通違規項目、提高無照駕駛

罰則、加重危險駕駛罰則等。 
立院修法後，以上交通違規新制於 2023年 6月 30日正式上路。 

二、交通部表示，修法後，除了增加超速、併排停車、不打方向燈、未停讓行人等違規記點

項目外，也更強調「歸責」，讓違規記點可以記在真正的駕駛人身上。 
若無法歸責給駕駛人，就會記在該車輛上，一年內記滿 3次將吊扣車牌 2個月。 
另外，自 2023年 7月 1日起，營業車及新手（7月 1日及之後取得駕照者，一年內稱為
新手）違規加記 1點。 
新手一年內違規點數達 6點須接受道安講習。 

三、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3條，汽車駕駛人於 1年內記違規點數每達 12點者，
吊扣駕駛執照 2 個月；2 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 2 次，再經記違規點數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 
汽車駕駛人於 1年內記違規點數達 6點者，得申請自費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課程。完
成講習後，扣抵違規點數 2 點；其扣抵，自記違規點數達 6 點之日起算，1 年內最多折
抵 2點。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112.06.29修正）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於 59年 5月 15日訂定發布，
自 91年 8月 30日修正發布名稱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
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並於同年 9月 1日施行，其後經歷多次修正。為配合
112年 5月 3日總統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修正條文規
定，修正本細則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應記駕駛人違規點數之條款及各違規行為應記之點數；配合本條例第

15條、第 16條、第 21條至第 24條、第 29條、第 29條之 2、第 30條、
第 30條之 1、第 33條、第 35條、第 43條、第 44條、第 15條、第 48條、
第 56條之 1、第 60條、第 61條修正條文，修正附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修正條文第 2條） 

二、配合本條例第 21條修正，訂定書面通知 14歲以上未成年之人之法定代理
人或監護人程序。（修正條文第 11條之 1） 

三、配合本條例第 15條、第 21條第 2項、第 30條之 1第 1項、第 35條第 7
項、第 9項、第 44條第 4項、第 61條第 4項修正條文，增列當場暫代保
管之物件。（修正條文第 16條） 

四、增訂屬依第 63條第 1項規定併予記點案件，受處罰人如已自動到案繳納罰
鍰，處罰機關得逕予記點結案，無須再製發裁決書及送達。（修正條文第 48
條） 

五、配合本條例第 16條修正條文，發出不合規定音調之喇叭應沒入之，爰對於
已提起行政訴訟事件或已確定案件，分別增列暫代保管或銷毀該等物件。

（修正條文第 66條、第 67條） 


